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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林业厅 

文件 
湖南省财政厅  

 

湘林产〔2018〕9 号 

 

 

湖南省林业厅       湖南省财政厅 

关于做好 2018 年度现代农业（林业）特色产业园
省级示范园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州林业局、财政局，省直相关单位：  

根据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农业“百千万”工程促进产业

兴旺的意见》（湘政发〔2018〕3 号）和《湖南省农业委员会 湖南省

财政厅关于 2018-2020 年全省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创建工作的通知》

（湘农联〔2018〕107 号）精神，为做好 2018 年度现代农业（林业）

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指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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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与省财政厅、省农委协商，现代农业（林业）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

园，由省林业厅、省财政厅联合组织申报。兼顾到各市州林业产业发

展，今年现代农业（林业）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各市州推荐申报 1

家，同时备选 1 家。 

二、支持重点 

2018 年度现代农业（林业）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重点支持： 

（一）符合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农业“百千万”工程促

进产业兴旺的意见》（湘政发〔2018〕3 号）要求的林业特色产业园

区。 

（二）围绕贯彻厅党组“打造油茶、竹木、森林旅游与康养、林下

经济四个千亿产业”指示精神重点建设的林业产业园区。 

（三）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所建设的林业产业园区及充分

体现创新创业和带动林农脱贫致富优势的新兴林业产业园区。 

三、评审认定 

（一）形式审查。市县林业主管部门和财政主管部门初审把关后，

省林业厅对照申报条件和认定标准进行资格审查，对申报文件和相关

材料不齐、不实，主导产业和建设内容不符合要求，省级财政资金使

用不具体、不合理和其他不符合规定的取消其参评资格。 

（二）专家评审。评审专家一般为 5 名或以上的单数，由产业、

工程、财务等方面的专家组成。评审专家根据评分标准、核查报告核

实情况独立就某一项评审内容逐一对申报主体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分，

并对评分结果负责。 

（三）结果认定。根据专家评审结果，拟定今年现代农业（林业）

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备选项目，按程序提交省林业厅党组会议讨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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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林业厅会同省财政厅确定现代农业（林业）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

创建拟认定对象，并在“湖南省林业厅网站”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

联合发文认定。 

四、申报程序及要求 

（一）按照“湘农联〔2018〕107 号”文件要求，由市州林业局、

财政局根据申报指标联合行文向省林业厅、省财政厅申报，并随文报

送《现代农业（林业）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申报书》《现代农业（林

业）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核查意见表》《现代农业（林业）特色产

业园省级示范园资金使用方案》《现代农业（林业）特色产业园省级

示范园资金使用方案审批表》《申请现代农业（林业）特色产业园省

级示范园基本情况汇总表》（以上表样见附件），申报材料一式 2 份，

同时将电子文档和视频资料等发到指定电子邮箱。省直单位直接向省

林业厅、省财政厅申报。 

（二）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： 

1.超过申报控制指标数的； 

2.超过申报截止时间的； 

3.申报资料不齐全、不真实、质量不高的； 

4.已认定为现代农（林）业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再次申报的； 

5.在农业、林业综合开发等部门获批同类项目产业园再次申报的。 

（三）项目资金严格按“湘农联〔2018〕107 号”文件要求管理。 

（四）申报材料受理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30 日。 联系人：省

林业厅产业办 甄国懿，电话：0731-85550731，电子邮箱：省林业厅

内部邮件系统邮箱。 省财政厅农业处 许细院，电话：0731-85165132，

电子邮箱：省财政厅内部邮件系统邮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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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现代农业（林业）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申报书 

2.现代农业（林业）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核查意见表 

3.现代农业（林业）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资金使用方案 

4.现代农业（林业）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资金使用方案

审批表 

          5.申请现代农业（林业）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基本情况

汇总表 

 

 

 

湖南省林业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省财政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9 月 1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湖南省林业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9 月 18 日印发  
 

 


